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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保荐意见 

作为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聚环保”或“公司”）

2010年 4月 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开发行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就三聚环保为

全资子公司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聚凯特”）、苏州恒升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恒升”）分别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

事宜，经审慎尽职调查，发表如下独立保荐意见： 

一、拟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三聚环保 2012 年 4月 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苏州恒升新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其全资子公司三聚凯特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两年；公司同意其全资子公司苏州恒升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两

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 6月 16日 

3、公司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细河八北街 10号 

4、法定代表人：林科 

5、注册资本：27,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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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收资本：27,500万元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新建 4000 吨/年催化剂及催化新材料系列生产项目；化工原

料生产（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化工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机械零部件加

工。 

8、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股权 100%）。 

9、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三聚

凯特总资产 640,302,358.03 元，负债总额 322,412,006.31 元，净资产

317,890,351.72元，资产负债率为 50.35%，2011年净利润 25,626,914.18 元。 

三聚凯特为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具有良好的信用等级、资产质量和资信状

况，其本身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 

（二）苏州恒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恒升新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年 3月 20日 

3、公司注册地址：吴江市七都太湖高新技术开发区 

4、法定代表人：林科 

5、注册资本：11,500万元人民币 

6、实收资本：11,500万元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 石油化工催化剂、塑料助剂销售；信息电子材料、脱硫成套

套装置及脱硫剂生产、销售；高新材料项目的研究、开发、服务。 

8、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股权 100%）。 

9、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苏州

恒升总资产 120,107,556.09 元，负债总额 3,366,801.35 元，净资产

116,740,754.74元，资产负债率为 2.80%，2011年净利润 617,701.46 元。 

苏州恒升是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具有良好的信用等级、资产质量和资

信状况，其本身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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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包括本次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三聚凯特、全资子公司苏州恒升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0,000

万元，其中对全资子公司三聚凯特担保 23,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

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保 17,000万元，累计占公司 2011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35.04%、占公司 201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21.03%；

本次担保批准实施后，公司对外担保数累计为人民币 48,000万元，占公司 2011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2.04%、占公司 201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的比例为 25.23%。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不包含本次）： 

通过担保日期 担保对象 担保金额（万元） 

2011年1月12日201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 
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 3,000 

2011年4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2011年7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 10,000 

2011年10月19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000 

2011年12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 5,000 

2012年1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 5,000 

四、公司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三聚环保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三聚凯特、全资子公司苏州恒

升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被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三聚凯特、苏州恒升目前的经营状况

稳定、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可控。公司的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三聚环保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担保的对象三聚凯特、苏州恒升为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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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三聚凯特、苏州恒升目前的经营状况稳

定、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本次担保的事项是为了满

足三聚凯特、苏州恒升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

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影响公司利益。且公司已制定了严格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

和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保荐人意见 

宏源证券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三聚凯特、苏州恒升提供担保，有利于子

公司的资金筹措和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是合理和必要的；上述担保

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意见，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三聚凯特、苏州恒

升提供的担保程序没有违反《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三聚凯特、苏州恒升提供担

保是公平合理、必要合规的，风险可控，对此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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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保荐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江曾华                   周忠军 

 

 

 

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4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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